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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宁波市妇联系统首期婚姻家庭咨询师

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班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妇联，各园区、市直机关妇工委，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：

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对生活质量、婚姻幸福的要求也在逐步提升。但是，面对恋爱挫折、婚姻动荡、离婚率攀升、家庭暴力、青少年问题等频发现象，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困惑，亟需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咨询人员帮助。为此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7年4月批准了“婚姻家庭咨询师”成为国家新职业，并委托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承担该职业的国家标准、统编教材、学员培训、师资培训、考试鉴定等工作。为了培养一批妇联系统的婚姻家庭咨询专业人员，更好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妇女工作，市妇联拟举办首期婚姻家庭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班，由宁波大学女子学院和宁波人和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学校联合承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各县（市）区妇联干部，各园区、市级机关各口妇工委（妇委会）成员、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，乡镇妇联干部。

二、报考条件

三级婚姻家庭咨询师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）：

（一）具有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。

（二）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，连续从事妇联维权工作1年以上。

（三）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，经本职业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得结业证书。

三、培训费用

（一）考前强化辅导班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）

培训对象：符合上述“报考条件”中条件１、2的学员。

全部费用（面授）：1950元（含报名费、教材费、鉴定费、资料费）

（二）职业基础培训班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）

培训对象：符合上述“报考条件”中条件3的学员。
全部费用（远程+面授）：3800元（含报名费、教材费、鉴定费、资料费）。

参加培训的学员，若未能够一次性通过全国统考，两年内可再次参加复训，不再收取培训费用，但全国统一考试的补考费用需自理。
四、培训地点、时间及证书

培训时间：初定于2009年12月份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证书：学员经考前培训辅导后，参加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“婚姻家庭咨询师”国家职业资格考试，成绩合格者可获得“婚姻家庭咨询师”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
考试时间：每年5月底、11月底两次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五、报名和联系方式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12月20日。

（二）报名手续：报名时须携带相关学历证书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照片2寸2张、1寸5张； 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推荐单位集体统一报名或个人报名。

（四）报名地点：宁波大学女子学院（育才路196号）。

（五）报名电话：0574—87201072

传    真：0574—87220955

联 系 人：翁老师，谢老师

附件：宁波大学女子学院、宁波人和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学校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报名表

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附件

宁波大学女子学院、宁波人和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

学校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报名表

日期：2009年    月    日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男□   女□

	身份证号
	

	工作单位
	

	联系电话
	
	手    机
	

	文化程度
	
	毕业学校
	

	简             历
	

	  备  注
	


联系电话：0574-87201072；传真：0574－87220955；

联系人：翁老师，谢老师

E-mail：wengyayi@nb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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